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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衛生局 函
地址：201015基隆市信二路266號

承辦人：梁嘉紘

電話：02-24230181*1505

傳真：24277024

電子信箱：happyday_0904@klchb.gov.tw

受文者：本局醫政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基衛醫貳字第11000549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76570300I_1100054948A00_ATTCH3.doc)

主旨：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醫療營運降載及廣泛

運用遠距醫療於門診病人」，自110年5月15日起至5月28

日止，本市轄內醫療機構，經本局指定後，得免提報通訊

診療治療實施計畫，以通訊方式診察治療門診病人，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17日衛部醫字第1101663441號函

辦理。

二、基於近日起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嚴峻，雙北

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已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為兼顧

醫療量能及病人就醫需求，病人經本局指定之醫療機構評

估適用通訊診察治療者，得不受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2條第

2款特殊情形及第3條第2項不得開給方劑之限制，且不限於

初診病人。

三、醫療機構實施通訊診察治療時，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取得通訊診察治療對象之知情同意。但有急迫情形者，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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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二)醫師應確認病人身分，並應於醫療機構內實施，以確保

病人隱私。

(三)開給方劑，應明訂給藥及領藥流程。

(四)依醫療法規定製作病歷，並註明以通訊方式進行診察治

療。

(五)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執行通訊診察治療

醫囑時，將執行紀錄併同病歷保存。

四、請有意願參與通訊診療之診所，將窗口負責人及專線(或分

機)回報所屬公會，由各所屬公會彙整回報本局。有意願參

與者，可先下載由衛生福利部與僑務委員會建置之「健康

益友app」，內有使用說明；至健保給付及相關申報規定，

俟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後，將儘速函知參與機構。

五、副本抄送本市醫師公會、牙醫師公會、中醫師公會，請惠

予協助統計所屬有意願參與之診所清冊，並於110年5月21

日10時免備文以電子郵件方式(happyday_0904@klchb.gov.

tw)回復本局醫政科承辦人梁嘉紘先生（電話24230181分機

1505），至紉公誼。

正本：承成牙醫診所、光華牙醫診所、成美牙醫診所、駱明德牙醫診所、其筠牙醫診

所、經典牙醫診所、金聲牙醫診所、麗星牙醫診所、楨品美學牙醫診所、貝陽兒

童牙醫診所、君悅牙醫診所、品馨牙醫診所、台北大鎮健康牙醫診所、一元堂中

醫診所、聯合中醫診所、良德堂中醫診所、姜晴中醫診所、逍遙中醫診所、李金

澤中醫診所、德勳中醫診所、百草堂中醫診所、悅心中醫診所、上久中醫診所、

全成內兒科診所、林小兒科診所、陳正時婦產科診所、李任堅小兒科診所、黃勝

雄診所、林耳鼻咽喉科診所、資耳鼻喉科診所、魏心臟科診所、楊耳鼻喉科診

所、盧耳鼻喉科診所、楊光復健診所、恆生診所、孫皮膚科診所、柯小兒科診

所、王俊傑耳鼻喉科診所、安基診所、元翔診所、林內兒科診所、健安婦產科診

所、東大診所、洪診所、王孟俊診所、王大夫診所、陳興達診所、羅杰診所、張

茂雄診所、廖曉俊診所、王順水小兒科診所、安東耳鼻喉科診所、楊外骨科診

所、懷仁診所、高士振診所、正祥復健科診所、仁愛診所、佳安診所、佳基內科

診所、鄭曦診所、妮可美麗整形外科診所、胡耳鼻喉科診所、基隆美詩爾診所、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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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診所、基隆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長泰診所、佳冠內科診所、仁祥診所、美好

時光醫學美容診所、慶壽牙科診所、永年牙科診所、長壽牙醫診所、安生牙醫診

所、英哲牙醫診所、良仁牙醫診所、陽明牙醫診所、柏齡牙醫診所、安泰牙醫診

所、趙牙醫診所、許勝棋牙醫診所、蔡志明牙醫診所、超群牙醫診所、曜聖牙醫

診所、滕起民牙醫診所、國泰牙醫診所、邱診所、康美診所、仁恩診所、王式鴻

診所、黃振國診所、信義診所、陳醫師診所、東信診所、世界診所、詠欣精神科

診所、瀚翔骨科診所、國泰家醫診所、新大牙醫診所、優美牙醫診所、金石牙醫

診所、楊宗源牙醫診所、一品牙醫診所、仁心牙醫診所、中華牙醫診所、德安牙

醫診所、兆康牙醫診所、臺大牙醫診所、世杰中醫診所、瑞明中醫診所、廣安中

醫診所、世家中醫診所、孫邦松內兒科診所、陳耳鼻喉科診所、王立文婦產科診

所、孫眼科診所、仁人診所、王孫斌婦產科診所、合成診所、瑞光眼科診所、黃

勉倉醫師骨科診所、河南眼科診所、信光眼科診所、朱僑光婦幼專科診所、喬復

健科診所、吳婦產科診所、陳怡穎皮膚科診所、兒童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臺

灣區煤礦業基金會礦工基隆診所、開山診所、林承興診所、陳益村婦產科診所、

博群診所、聖母聯合診所、禾豐101診所、葛萊美診所、陳如儀兒科診所、馬德

里診所、八斗子診所、立康復健科診所、傅耳鼻喉科診所、廖國棟皮膚科診所、

全恩親子眼科診所、漁工診所、漾診所、安瀾診所、譚景文婦產科診所、晉安診

所、謝牙醫診所、蘇牙科診所、資生堂牙醫診所、勝斌牙醫診所、新雅牙醫診

所、達美牙醫診所、佳暉牙醫診所、新光牙醫診所、新豐牙醫診所、天工牙醫診

所、祥豐牙醫診所、澄星牙醫診所、藝美牙醫診所、慈恩中醫診所、陳字斌中醫

診所、邵秉家中醫診所、天仁中醫診所、協和中醫診所、忠生中醫診所、明和中

醫診所、張浩緯中醫診所、安一外科診所、蔡敬山診所、李筱隆耳鼻喉科診所、

林義宏診所、林文毅婦產科診所、仁傑小兒專科診所、至誠診所、何朝榮診所、

親親診所、復興診所、聖德診所、安定診所、安安診所、民安診所、王孫毅耳鼻

喉科診所、大慶診所、永安診所、得美膚診所、萬方診所、日榮牙科診所、北大

牙醫診所、協和牙醫診所、許牙科診所、隆源牙科診所、德和牙醫診所、中山牙

醫診所、展望牙醫診所、金華牙醫診所、永吉牙醫診所、李台光牙醫診所、禾安

牙醫診所、柏泰牙醫診所、仁愛中醫診所、允安中醫診所、明觀現代科學中醫診

所、同仁堂中醫診所、李卓為診所、小普派小兒科診所、李偉華耳鼻喉科診所、

濟仁診所、泓翔耳鼻喉科診所、百會長庚診所、大德診所、鼎泰牙醫診所、光民

牙醫診所、立安牙醫診所、宏福牙醫診所、武嶺牙醫診所、欣隆牙醫診所、亞德

牙醫診所、健翔牙醫診所、安信牙醫診所、悅來牙醫診所、欣城牙醫診所、潔心

牙醫診所、馨晴牙醫診所、聖康中醫診所、同德中醫診所、逢安中醫診所、碇內

診所、婁診所、康合診所、鴻海診所、百會診所、長春牙醫診所、正榮牙醫診

所、永安牙醫診所、盧牙醫診所、源遠牙醫診所、潔安牙醫診所、微風牙醫診

所、華碇中醫診所、佛生中醫診所、陳章文耳鼻喉科診所、紀醫師診所、佑仁聯

合診所、康寧眼科診所、健福診所、廖內兒科診所、西華診所、協順診所、康博

診所、全安診所、群健診所、和睦家診所、泰安內科診所、惠安復健科診所、祐

福診所、維康牙醫診所、楊牙醫診所、永生牙醫診所、永全牙醫診所、華仁牙科

診所、百福牙醫診所、立仁牙醫診所、宏大牙醫診所、晶采美學牙醫診所、尊悅

牙醫診所、凱悅牙醫診所、阿蔓中醫診所、佳緣中醫診所、蓁禾中醫診所、鈺峰

中醫診所、廣濟堂中醫診所、鈺筌中醫診所、慈靉中醫診所、濟德中醫診所、江

文標皮膚科診所、松禾診所、喜聖診所、平安診所、李上知中醫診所、彗恩診

所、柏悅牙醫診所

副本：基隆市醫師公會(含附件)、基隆市牙醫師公會(含附件)、基隆市中醫師公會(含

附件)、本局醫政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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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署因應 COVID-19 之「視訊診療」調整作為 

110.5.18  

民眾診療篇 

因應 COVID-19 之視訊診療 

一、 照護對象： 

(一) 配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經衛生局轉介之無發燒或呼吸

道症狀且有醫療需求。 

(二)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增列之適用對象(暫定至 5 月 28 日止，

擴大為門診病人)。 

二、 就醫流程： 

(一) 就醫方式： 

1. 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由衛生局轉介至指定視訊

診療之醫療機構，安排看診。 

2. 非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民眾撥打指定之視訊診

療醫療機構視訊診療門診掛號專線，或上網至指定之視訊診療醫療機

構網頁掛號，約定診療時間(視訊診療詳細流程如附件 1)。 

3. 衛生局指定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資訊，可至健保署網站「重要政策

/COVID-19保費與就醫權益/就醫/因應 COVID-19疫情之視訊診療」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1482911120B7369

7&topn=787128DAD5F71B1A）查詢。 

(二) 領藥方式：由家屬或代理人至醫療機構繳費、過卡及領藥，或由醫療機構

藥師將藥品送至病人住所並收費(掛號費、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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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篇 

因應 COVID-19 之視訊診療 

一、 現行執行方式：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因 COVID-19 疫情接受居家隔離

或檢疫之保險對象視訊診療作業須知」辦理。 

(二) 指定視訊診療醫療機構核備流程(附件 2)： 

有意願參加之特約醫療院所(含醫院及西、中、牙醫診所)須事先函報當地

衛生局，衛生局應將轄內指定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名單，函送本署分區業

務組，俾後續核付醫療費用。 

(三)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且有醫療需求之保險對象撥打地方衛

生局防疫專線。 

(四) 經衛生局確認醫療需求且民眾同意接受視訊診療，安排並通知指定視訊診

療之醫療機構。 

(五) 醫療機構聯繫病人、安排就診時間、協助掛號、由醫師進行視訊診療並開

給藥物。 

(六) 家屬或代理人至醫療機構繳費、過卡及領藥。 

二、 因應疫情升溫之配套措施 

(一) 擴大適用對象範圍：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增列之適用對象(暫定至 5 月 28 日止， 

擴大為門診病人)。 

(二) 就醫流程：  

1. 就醫方式： 

(1) 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由衛生局轉介至指定

視訊診療之醫療機構，安排看診。 

(2) 非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民眾撥打指定之視

訊診療醫療機構視訊診療門診掛號專線，或上網至指定之視訊診

療醫療機構網頁掛號，約定診療時間(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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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藥方式： 

(1) 由家屬或代理人至醫療機構繳費、過卡及領藥。 

(2) 由醫療機構藥師將藥品送至病人住所並收費(掛號費、部分負擔)。

另依 107 年 5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3333 號函釋，確認取藥

者交付藥品作業，不限於藥事作業場所，惟如送藥到宅僅限於藥

事人員執業登記機構之同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 

(三) 因應 COVID-19之視訊診療醫療費用申報方式(附件 4)。 

(四) 因應 COVID-19之視訊診療加成獎勵費用：門診診察費加成，及考量醫療

機構送藥成本之藥事服務費加成，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預算」爭取結果，由保險人於結算時計算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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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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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醫院版

使用期間如有異動，依衛生福利部公告為準



重要注意事項(一)

• 原執行通訊診療之醫院，仍按原通訊診療模式

進行。

• 欲協助通訊診療之醫療機構，須自行向當地衛

生局報准，並提供平台客服相關證明後，方可

使用健康益友平台。

• 健康益友平台僅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期間提供

平台介面免費使用，有關申報、醫療及法律責

任或其他相關行政事務，請醫療院所依原相關

規定辦理。



重要注意事項(二)

• 醫療院所請於醫師註冊前提供醫師名單，以利

醫師帳號資格開通之審核。

• 醫師諮詢前應核對病人健保卡，確認病人身分，

並於醫療院所內實施，以確保病人隱私。

• 須依照醫療法規製作病例，並且註記以通訊方

式進行診察治療。

• 開診前24小時內請醫護人員確認病人名單，若

為初診病人，須先建立初診病歷例（病人只可

約24小時後之門診）。



目錄

一、註冊說明----------------5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7

三、領藥流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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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機搜尋健康益友 2.輸入手機號碼註冊 3.點選「成為益友醫師」

一、註冊說明

5



4.填寫個人資料
5.人員類別請選
「專科醫師」

6.等待審核開通

一、註冊說明

6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7



1.點選
「我的排班」

2.防疫期間定價免費
請直接點選

3.排班的格子
會填上綠色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8



4.等待預約
5.如有病人預約
即跳出通知提示

6.點選「預約」
可看未進行的預約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9



7.若無法接受初診預約
請點選取消預約 8.填入取消原因

XXX醫院XXX科XXX醫師不接
受出診病患預約，請您改掛號
其他醫師，謝謝

9.用戶會收到取消
預約通知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10



10.預約時間前5分鐘
會收到提醒通知

11.按「進入諮詢室」
開始視訊諮詢

12.病人進入諮詢室
後影像會出現於畫

面中央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11



13.諮詢完成
填寫病歷紀錄

14.輸入主訴(S) 15.輸入發現 (O)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12



16.輸入診斷 (A) 17.輸入處置 (P)
18.確認內容
前往建議用藥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13



20.確認建議用藥 21.點選完成19.選擇建議用藥

二、專科門診-操作說明

14



給藥流程

於院內系統開立處方後，由病人

攜帶健保卡至醫療院所指定之櫃

檯批價及領藥。

15



平台客服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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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民眾版

使用期間如有異動，依衛生福利部公告為準



目錄

一、註冊說明----------------3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8

三、24HR急診使用說明----14



1.手機搜尋健康益友 2.輸入手機號碼 3.輸入手機驗證碼

一、註冊說明

3



4.正確填寫您的資料
按「綁定」送出

5.選擇方案
6.等待後台人員

審核開通

一、註冊說明

4



如何正確選擇您適合的方案

一、註冊說明

5



「防疫專案」

一、提供專科門診服務

二、使用對象及注意要點如下:

＊須領有中華民國健保卡

＊諮詢前須拍照上傳健保卡以供核對身分及

資料，才可進行諮詢

＊使用遠距醫療服務，若有偽造或冒用健保

卡、重複使用藥單，將涉刑法第339條、行

政罰法第14條及第26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81條。

6



「居家隔離檢疫」

一、限居家隔離及檢疫民眾使用。

二、僅提供２４小時急診諮詢。

三、若需使用專科門診，請另聯絡客

服，開通專科門診服務。

四、危及生命之狀況，須立即撥打

1922並且與當地衛生局聯繫。

7



二、「專科門診」

使用說明

8



2.選擇科別 3.選擇醫師 4.選擇日期與時間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

1.選擇醫院

9



5.填寫您的諮詢需求
並拍照上傳健保卡 6.預約完成

7.預約時間前5分鐘
會收到提醒通知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

10



8.點選「進入諮詢室」
就能開始視訊諮詢

9.諮詢時請出示健保卡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

11



11.醫師給予的回饋
建議可於此處看到

12.給予服務您的醫
師評分與意見回饋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

10.待雙方都入諮
詢室後可開始諮詢

12



領藥流程

若醫師有開立處方，請本人或親

友攜帶健保卡至本次諮詢之醫療

院所指定之櫃檯批價領藥。

二、「專科門診」使用說明

13



三、「24HR急診」

使用說明

14



1.輸入目前的症狀
2.輸入完畢
即可送出申請

三、「24HR急診」使用說明

3.等待醫師接收任務

15



4.醫師接受任務後
就可以進入諮詢室

5.雙方進入諮詢室後
即可開始諮詢

三、「24HR急診」使用說明

16



6.醫師給予的回饋建議
可於此處看到

7.給予服務您的醫師
評分與意見回饋

三、「24HR急診」使用說明

17



平台客服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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